
车库转让合同（样本）
转让人：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人:                                   （以下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于2025年  月  日在“宁波阳明拍卖有限公司网络拍卖平台”举行的余姚市朗霞街道彩虹佳园20只车库拍卖会上，竞得朗霞街道彩虹佳园       号车库，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转让标的：朗霞街道彩虹佳园     号车库，使用面积：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二、转让标的价款及支付期限：转让标的价款为人民币    元  大写         ，乙方已于本合同签订前一次性付清。
三、标的交付时间：      年   月   日。

四、车库权证以附属形式登记在本小区房产证，若乙方尚未办理房产证的，则需要办理房产证后方可登记车库权证。
五、标的无水电，且因长时间空置，可能出现杂物堆放、墙面剥落、开裂以及门锁损毁等情形，所涉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拍卖人无涉。

六、标的的权证登记手续由乙方为主办理，甲方予以协助，在办理权属登记时所涉及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税务部门的规定各自承担。车库权证以附属形式登记在本小区房产证，若乙方尚未办理房产证的，则需要办理房产证后方可登记车库权证。延期不办理过户手续（除甲方原因外）所造成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自负，与委托双方无涉。
七、违约责任：

1.甲方如未能按期移交转让标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未移交标的价款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如未能按期接收转让标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未接收标的价款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八、解决纠纷的方式：甲乙双方发生履约争议时，应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次转让标的的《拍卖公告》和《拍卖须知》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转让人（盖章）                 受让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2025年    月    日


